
社團法人 台灣天慈同心會 喪葬補助申請表   年  月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年  月  日

	亡者姓名
	
	(亡者)

身分證字號
	 
	與申請人關係

	
	
	
	
	

	聯絡住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應
繳
附
文
件
及
個
資
聲
明
	一、申請補助一個單位，應備妥以下文件：
1. 申請表正本二份（一份給捐款者、一份本會存檔）。
2. 中低收入證明或村里長清寒證明正本一份（有中低收入者，勿附村里長證明。）。
3. 死亡證明正本一份（申請補助日期距死亡日期勿超過一個月）。
4. 證明申請人和亡者關係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。
二、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帳號影本一份
三、申請人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：
1. 本會遵循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規範下取得申請人所繳交的各項資料，辦理喪葬、急難補助，由本會提供捐款人閱畢後銷毀及本會委請會計師查核及歸檔之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使用，非屬前揭利用情形，需徵得申請人書面同意方得為之。
2. 申請人可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，於申請本案完畢後就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：①請求查詢或閱覽②製給複製本③請求補充或更正④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⑤請求刪除。
3. 當申請人閱畢本同意書並簽署後，即視為申請人同意向本會申請喪葬或急難補助，並同意本會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個人資料，並據以描述之家庭狀況等。
    申請人(立同意書人)簽名或蓋章：

	詳

細

說

明

申

請

補

助

事

實
	 

	發文字號
	 
	承辦單位
	

	承辦單位地址
	 

	承辦人蓋章： 

電話：

村里幹事蓋章：

電話：

手機號碼：
	主管蓋章︰
	單位蓋章：

（戳記）


